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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项目概况 

一、项目情况说明 

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，促进盈江县经济跨越式发展，经县

人民政府决定，结合土地市场需求拟将文化活动设施用地（50.31亩土地）用途调

整为居住用地。 

本次控规调整论证范围：北至允燕大道，西临盈江体育中心，南临大盈江，东

侧至规划道路。涉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一个地块，控规编号为1F061

号，总用地面积50.31亩，地块用地性质为文化活动设施用地。 

 

调整地块在盈江县城控规中的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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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论证仅就可开发建设用地进行调整论证，地块外围需预留及控制的防护绿

地、公共绿地应严格按控规要求执行。调整亦不涉及道路网络调整及修改。 

二、评估依据 

1、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2011； 

2、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55号）； 

3、《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（2006-2020）》； 

4、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 

5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； 

6、《盈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》； 

7、其它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和文件。 

三、地块位置及现状情况 

本次控规调整地块位于允燕大道南侧，毗邻新行政中心。地块目前周边交通不

便利，城市生活配套功能稀缺。用地距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1.2公里，距第一中学

2.3公里，距第一小学1.9公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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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及相关上位规划衔接 

一、现行控规分析 

地块在盈江县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位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根据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： 

地块1F061号用地性质为文化活动设施用地，面积33540㎡，容积率1.0，建筑

密度25%，绿地率3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机动车位194个、非机动车位300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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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控制指标表 

 

项目地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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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 

盈江县中心城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

 

控规调整地块范围内土地利用规划均为城镇用地，不涉及基本农田、生态红线，

地块开发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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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与“两江”风景名胜区关系 

 

该项目地块东北侧有26.41亩用地位于“瑞丽江—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”

二级区范围内。根据盈江县瑞丽江-大盈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意见（见附件），此

次仅对地块性质进行调整，涉及“两江”部分地块不作任何行政审批。 

涉及区域应符合风景名胜区相关管控要求。 

 
《瑞丽江—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》对二级保护区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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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 

一、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

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日趋匮乏，如何最大限度的合

理的利用城市土地资源，符合盈江县土地利用规划中提出的“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 

弹性控制，紧凑开发，完善城市功能，保证城市持续、健康、有序发展”的原则。

此次控规调整论证报告旨在确保该地块的落地建设，提高用地乃至周边地块的土地

利用效率。 

二、现行控规实施情况 

1、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之间的矛盾 

现行控规于2010年编制，通过多年的发展其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偏差， 

需结合发展需求对控规实施局部调整，动态维护，以保证城市合理发展。 

2019年盈江县城建成区面积9.52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2万人，人均建设用地

面积为79.3平方米，居住用地约占总用地的40%，人均居住用地面积约为32平方米。

现行控规中2020年人口发展目标为13.5万人，城市建设用地19.53平方公里。人口

基本接近预测，但现状建设用地面积远未达到规划的规模，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使

得各项人均用地指标与预期出现了较大的偏差。 

2、城市用地结构需要优化 

土地发展效率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开发建设的速度，现阶段用地比例不合理，

如：居住用地指标接近规划指标，但从实际上来看，大量用地仍然属于村镇居住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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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与城市居住用地在质量、品质上都有较大的差距。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应合

理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，提升城市人居环境，补足配套设施短板，完善城市

功能。 

盈江地处我国西南边陲，与邻国缅甸接壤，是典型的边疆地区城市，由于现行

控规与实施存在的偏差，造成南部新城建设开发缓慢，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迫切希

望结合发展需求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，补足配套设施短板，完善城市功能， 

打造“干净、宜居、特色”的盈江美丽县城。 

三、调整的必要性 

1、现行控规于2010年编制，控规编制时间过早，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
规划法（2019年修正）》、《云南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导则与审批管理

办法（2017年）》、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（GB50137-2011）》、《城

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（GB50180-2018）》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变更，现行控规已

不能更好的指导城市建设与管理，有必要对现行控规进行调整，以提高土地利用效

率，优化用地结构，促进城市发展。 

2、调整地块属于盈江县南部新城，毗邻大盈江，是南部新城的门户区域，本

着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”的基本原则，为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，完善城市功

能，塑造城市新区风貌，应进行高品位、高层次的开发。近年来，随着盈江城市的

发展，结合地块的现状情况，原有的用地性质和控制指标无法适应城市发展需求，

无法充分利用土地，给土地开发带来难度。地块西侧大盈江滨河绿带沿线的几个地

块目前已调整为居住用地，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居住配套需求，打造配套完善、滨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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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品质的生活圈，故调整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，并调整相应的控制指标，以达到科

学开发利用土地，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实施，带动南部新区快速发展的目的。 

3、结合周边地块的建筑高度情况，进行片区高度研究，研究并明确合理的高

度控制指标，对完善控规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片区高度主要考虑与大盈江的视

线关系，与周边地块建筑天际线协调统一，局部打造标志性建筑，适当提高建筑物

高度，以形成丰富的天际线景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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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控规调整内容 

此次论证仅就可开发建设用地的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进行调整论证，地块外围

需预留及控制的防护绿地、公共绿地应严格按控规要求执行。调整亦不涉及道路网

络调整及修改。 

一、调整内容 

控规调整要落实上位规划及技术标准，完善配套设施。本次论证建议对控规用

地兼容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高度等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的建议控制指标如下： 

调整前后控规指标对照表 

地块

编号 

调

整

情

况 

用地

性质 

调整用

地面积 

容积

率 

建筑密

度（%） 

绿地率

（%） 

建筑高

度（米） 
停车泊位 

1F061 

调

整

前 

文化

活动

设施

用地 
33540

㎡ 

    
机动车位 194 个、非机

动车位 300 个 

调

整

后 

居住

用地 

1.0＜

FAR≤

1.8 

   

低层 2个/户；多层、

高层按 0.8/100 ㎡建

筑面积配建；非机动车

2 个/户 

二、调整的论述 

1、用地性质调整 

根据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地块1F061用地性质为文化活动设施用

地，结合地块实际发展、周边地块开发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及南部新城发展需求，

将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。 

≤1 ≤25 ≥35 ≤12

≤35 ≥30 ≤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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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容积率调整 

用地性质调整后为居住用地，参考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 

（GB50180-2018）相关要求，提高地块土地利用效率，确定地块控制容积率指标

为1.0＜FAR≤1.8。 

3、建筑密度调整 

用地性质调整后为居住用地，参考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

（GB50180-2018）中新区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，考虑居住用地由低层与高层

两种形式组合而成，低层1-3层密度最大值43%，高层10-18层密度最大值22%，

综合确定地块控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35%。 

4、绿地率调整 

用地性质调整后为居住用地，绿地率指标制定参考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

规定（修订版）》绿地率控制相关要求，确定地块控制绿地率最小值为3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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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建筑高度调整 

结合周边地块的高度情况，进行片区高度研究。片区高度主要考虑与大盈江的视线

关系，与周边地块建筑天际线协调统一，局部打造标志性建筑，适当提高建筑物高

度，形成丰富的天际线景观。 

大盈江是南部新城重要的水体景观，是城市山水风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结

合水系周围的视线分析，适当优化片区的高度。控规后退大盈江水体100米作为滨

河绿化景观带，100米外为20米滨河路，同时开发地块与道路控制5米防护绿带。

地块进深最大处约400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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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大盈江视线景观分析，规划采用14度作为视线分析角度，以滨河绿化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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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点为视线起点，结合计算可以得到：50米距离里内建筑高度控制在10米以内（绿

化带内景观建筑）；50-150米距离内建筑高度控制在10-37米，150米-250米距离建

筑高度控制在25-60米；地块内最大高度不超过60米（具体可见视线分析图），符

合控规对该地块的高度控制。 

以上计算忽略坝体与场地高差（约4米），忽略人体身高与视线关系（平均约

1.5米），未来在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布局中，建议建筑高度结合以上计算要求及建

筑层数进行控制，建议地块南侧第一排建筑高度按10米控制（实际计算高度可为18

米），随后可逐渐提升，250米范围外地块最大高度控制在60米(结合视线计算加坝

高4米)，地块最大高度亦按60米控制，即地块整体建筑高度控制为60米。 

6、停车泊位调整 

结合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见下表）的指导意见： 

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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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确定调整地块停车泊位低层按每户2个配建，多层、高层按0.8/100㎡建筑

面积配建。 

7、新增配套设施 

项目区整体调整为居住用地后，应严格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

（GB50180-2018）及《德宏州技术管理规定》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。 

拟调整地块居住用地面积为50.31亩（约33540㎡），按容积率1.8计算，开发

建筑量约为60372平方米。结合地块实际情况，取人均居住建筑面积指标40㎡/人

计算，该片区未来人口规模约为1510人。 

依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确定的设置标准，片区

规模为居住街坊，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： 

项目地块距盈江县第一初级中学1.2公里，距第一中学2.3公里，距第一小学1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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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里，建议幼儿园、小学与周边用地进行统筹考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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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

一、结论 

1、地块用地性质的调整符合社会、经济发展的需要，符合国家相关专业规范

及地方法规、规定,对项目所在地块现行控规的用地性质进行调整意义重大，具有

很强的必要性。 

2、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用地性质调整，从片区整体用地功能结构出发，优化片

区用地布局，调整不涉及道路交通及公共绿地等的调整，对城市整体结构及空间景

观不造成大的影响。 

3、调整的指标体系：容积率结合用地性质的调整，参考周围类似地块及国家、

省、州相关技术管理规定确定，符合相关要求。 

4、结合调整后的用地性质，对其需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分析，按规

范设置相应的设施，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。 

5、项目用地符合城市总规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，项目建设提高地

块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，项目尽快落地能有效带动南部新区的建设发展。 

二、评估建议 

1、按照控规调整相关程序，举行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F061号地块

调整论证报告》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。 

2、项目用地调整后，整体按高品质居住区进行打造，要严格按照《城市居住

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中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，同时满足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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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相关要求。 

3、加强对建筑风貌的控制引导，下一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加强建筑风格、色

彩、立面的研究，并与周边城市风貌相协调，展示盈江新城特色风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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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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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政发〔2021〕18 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调整
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1F061 号

地块（游客集散中心用地）相关手续的决定

平原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，促进盈江县经济

跨越式发展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，委托具有资质的规划机构

开展规划调整工作，拟将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1F061 号地

块（游客集散中心用地）进行调整，结合土地市场需求土地用途

调整为住宅用地。游客集散中心用地将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。

现将有关事项要求如下：

一、县自然资源局按照相关程序及时组织开展土地用途调规

工作，将游客集散中心用地 50.31 亩土地用途统一调整为住宅用



- 2 -

地，并不再开展规划调整听证程序，而采用网上及现场方式进行

公示公告（公示时间 30 日、公告时间 5 个工作日）。

二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文化和旅游局、县

林业和草原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平原镇人民政府等相关职

能单位要相互配合，各司其职，全力做好用地性质调整等相关工

作。

根据以上情况，县自然资源局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程

序要求，积极与有关部门对接，完善相关手续，做好相关工作。

盈江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2 月 7 日

抄送：县发展和改革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林业和草原局
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7 日印发





盈江县文化和旅游局关于盈江湿地公园
游客集散中心土地调规的情况说明

盈江县政府为促进盈江经济发展，盘活土地，经县人民

政府研究决定，下发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盈江县县城

控制性详细规划 1F061 号地块（游客集散中心用地）相关手

续的决定》（盈政发﹝2021﹞18 号），委托具有资质的规划机

构开展规划指标调整工作，拟将盈江湿地公园游客集散中心

用地 50.31 亩调出，盈江湿地公园游客集散中心用地位于县

城南部新区允燕大道旁，盈江县文化和旅游局班子经研究同

意土地调规，同时请县政府在盈江县国土空间规划中帮助落

实游客集散中心用地。

盈江县文化和旅游局

2021 年 2 月 8 日




